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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机集团”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19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并于

2021年10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0月

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1年10月2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主持了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772、4772

末“5”位数： 36885

末“6”位数： 727518、927518、127518、327518、527518、953957、453957

末“7”位数： 9833224、1833224、3833224、5833224、7833224

末“8”位数： 37895032、87895032

末“9”位数 064536425、17038055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72,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运机集团A股股票。

发行人：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机集团”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4,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19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

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00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55元/股。 根据《四川省自贡运输机

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343.8182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2,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4,597.25256倍，中签

率为0.0217521223%。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1年10月22日（T+2日）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T+2日16:00前到

账。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

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在刊登《发行公告》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

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

台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确认了最终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统

计如下：

有2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25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具

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 证券账户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

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0800224724 410

2 湖南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湖南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800296969 410

3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信安成长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0899108520 410

4 姚晓丽 姚晓丽 0080761922 410

5 邱金兰 邱金兰 0103299386 410

6 王卫列 王卫列 0144551416 410

7 朱斌 朱斌 0141644350 410

8 姚淼 姚淼 0102165924 410

9 张学波 张学波 0149119774 410

10 张志强 张志强 0312484307 410

11 卢春明 卢春明 0116579606 410

12 姚文琛 姚文琛 0000315236 410

13 姚硕榆 姚硕榆 0144240680 410

14 鲁力力 鲁力力 0069007371 410

15 张仲华 张仲华 0034439885 410

16 钱承林 钱承林 0140878332 410

17 甘建辉 甘建辉 0000554119 410

18 宾益湘 宾益湘 0262277022 410

19 潘乐安 潘乐安 0133881235 410

20 王威 王威 0229082916 410

21 赖春临 赖春临 0159020900 410

22 俞敏 俞敏 0101814106 410

23 吴丽梅 吴丽梅 0310306011 410

24 纪树海 纪树海 0001524410 410

25 孙海涛 孙海涛 0060108391 410

合计 10,250

其余3,66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12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5,769,6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

汇总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股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

基金（A类）

1,639,920 28.42% 2,148,369 53.71% 0.01310045%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B类）

906,920 15.72% 884,800 22.12% 0.00975610%

其他投资者（C类） 3,222,770 55.86% 966,831 24.17% 0.00300000%

总计 5,769,610 100.00% 4,000,000 100.00% —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1股，产生的541股零股分

配给“同泰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

早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传真：0755-8308417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纳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８４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０２３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瑞纳智能”，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１２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４２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５５．６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８４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８

，

３８２

，

６２１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０２３

，

１７６

，

６８４．８６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７

，

３７９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

，

０８０

，

５１５．１４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无网下询价和配售环节，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７

，

３７９

股，包销

金额为

２

，

０８０

，

５１５．１４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０％

。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１５６

、

６２２０７１５７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5,556.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978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盛泰集团” ， 股票代码为

“60513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9.97 元 /股，发行数量为 5,556.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889.2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666.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55.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1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000.4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9,902,51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7,528,054.61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1,48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11,825.39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552,60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5,359,481.8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394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838.18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

金额

（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杨荣生 杨荣生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2 翁家恩 翁家恩 212 2,113.64 2,113.46 211 2,103.67 1

3 佘孝金 佘孝金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4 李彤 李彤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5 金桂云 金桂云 212 2,113.64 2,113.46 211 2,103.67 1

6 陈冠宇 陈冠宇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7 陈雯鸶 陈雯鸶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8 冯文渊 冯文渊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9 周道忠 周道忠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0 周懿文 周懿文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1 莫剑荣 莫剑荣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2 邵辉 邵辉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3 彭太平 彭太平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4 龙华 龙华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5 侯春伟 侯春伟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6 卢少佳 卢少佳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7 黄杏芳 黄杏芳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18 徐建裕 徐建裕 212 2,113.64 0.00 0 0.00 212

合计 3,816 38,045.52 4,226.92 422 4,207.34 3,394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04,881股，包销金额为 1,045,663.57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19%。

2021 年 10 月 2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project_stjtecm@citics.com

发行人：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2

日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零点有数” 、“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3137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1,805.9944万股，其中，网

上发行1,805.9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75%。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

购单元500股的余股444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于2021年10月21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零点有数” 股

票1,805.95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186,448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56,425,464,500股，配号总数为312,850,929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000312850929。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15451151%，网上投资

者有效申购倍数为8,661.67195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10月22日（T+1日）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年10月2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1年10月25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1年10月25日（T+2日）公告

的《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2021年10月25日 （T+2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北京零点有数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53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1年10月21日，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云

南绿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绿新” ）收到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沾益分局核发的

《云南省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批准号：云南省沾益县市区麻加准字2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内容

单位名称：云南绿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地址：曲靖市沾益区城西工业园区

加工种类：工业大麻花叶

运输方式：运输证明

运输种类：汽车运输

有效期限：自2021年10月21日至2023年10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刘胜贵

主要负责人：刘胜贵

二、对公司的影响

工业大麻是指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0.3%的大麻，其提取物大麻二酚（CBD）被认为具

有广泛的医药价值，目前主要应用于生物制药、食品饮料、保健品、日化品等领域。 云南绿新取得

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后，将在国内对工业大麻中的大麻二酚（CBD）、全谱油等原料做合法的加

工提取、技术研究及出口。云南绿新目前已拥有工业大麻在种植、CBD萃取及下游应用的全产业

链布局，公司未来将在合法地区开展在食品、保健品、生物制药、新型烟草、日化品等下游领域的

探索应用。 目前，大麻二酚（CBD）在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可以合法的应用和销

售， 云南绿新将借助全资子公司绿新医美保健品 （香港） 有限公司和公司美国子公司LUXIN�

HEMP� GROUP在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合法开展食品、保健、日化品等多领域

的探索应用及销售。

云南绿新取得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有助于公司在中国境内合法实现工业大麻全产业链布

局，达成工业大麻种植、提取生产与终端产品生产销售的全面落地，促进工业大麻业务的可持续

和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落实公司生物大健康在工业大麻产业的战略布局。

三、风险提示

1、加工工业大麻花叶项目属于特种许可项目，后续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监 管变化的

风险；

2、加工工业大麻花叶项目是公司首次开展的经营项目，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 险、管理风

险，云南绿新将明确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 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

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潜在风险；

3、加工工业大麻花叶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面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以 及其他不

可抗力因素影响等所带来的风险；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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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民生控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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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 ）《告知函》，中国泛海所持本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泛海《告知函》及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以下简称“阿里拍卖网络平台” ）

公示信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11月22日10时至2021年11月23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阿里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中国泛海持有的本公司119,981,393股无限售流通股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2.56%，占中国泛海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9.99997%。

1、司法拍卖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涉及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拍卖起

始日

拍卖结

束日

拍卖人 原因

中 国

泛海

是

119,981,

393

99.99997% 22.56%

2021 年

11月 22

日10时

2021 年

11月 23

日10时

北 京 市

第 二 中

级 人 民

法院

融资展期未达成书

面协议，海通证券向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

合计 --

119,981,

393

99.99997% 22.56% -- -- -- --

2、拍卖公告主要内容

详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阿里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sf.taobao.com/010/01）

上公示的相关信息。

3、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中国泛海累计被拍卖情况如下（含本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中国泛海 119,981,428 22.56% 119,981,393 99.99997% 22.56%

合计 119,981,428 22.56% 119,981,393 99.99997% 22.56%

二、控股股东应对措施

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正在与海通证券沟通执行和解、多方举措化解债务等事宜，争取尽快撤

拍，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和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完全分开，此次股份被拍卖事项暂

时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拟拍卖股份数量占中国泛海持有本公司股份总额的99.99997%，该等股份的司法处

置可能导致控股股东中国泛海被动减持，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3、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本次司法拍卖相关法律文书。

4、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

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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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

2021-063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明华创新技术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

华创新” ）持有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 、“公司” ）87,288,692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5.54%；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宽街博华” ）持有公司14,012,74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明华创新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5,615,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宽街博华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5,615,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明华创新、宽街博华可

以根据股本变动对减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明华创新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87,288,692 15.54%

IPO前取得：62,349,066股

其他方式取得：24,939,626股

宽街博华 5%以下股东 14,012,741 2.50%

IPO前取得：10,009,101股

其他方式取得：4,003,64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GS�Direct 23,285,889 4.15%

宽街博华与 GS�Direct�的实际控制人均为 The�

Goldman�Sachs�Group,�Inc.�（高盛集团）

宽街博华 14,012,741 2.50%

宽街博华与 GS�Direct�的实际控制人均为 The�

Goldman�Sachs�Group,�Inc.�（高盛集团）

合计 37,298,630 6.65% —

注：上述持股比例的略微差异原因系四舍五入造成。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明华创新 5,615,400 1%

2021/7/20 ～

2021/10/11

80.275-84.552 2021年6月29日

宽街博华 2,438,600 0.43%

2021/7/20 ～

2021/10/19

81.76-81.92 2021年6月29日

注：除上述集中竞价方式的减持外，2021年7月7日-2021年8月19日期间，明华创新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9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7%。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明华创新

不 超 过 ：5,

615,400股

不 超

过：1%

竞 价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5,

615,400股

2021/11/12

～2022/2/11

按市场

价格

于公司 IPO前持有的

股份， 以及基于其持

有的该等的股份取得

的股票股利

基金出

资人资

金需要

宽街博华

不 超 过 ：5,

615,400股

不 超

过：1%

竞 价 交 易 减

持，不超过：5,

615,400股

2021/11/12

～2022/2/11

按市场

价格

于公司 IPO前持有的

股份， 以及基于其持

有的该等的股份取得

的股票股利

财务投

资者的

退出决

策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是 □否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首次公开发行前涉及本次上市流通限售

股份持有人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股东甘一如、明华创新、Wintersweet、Hillhouse、STRONG� LINK、GS� Direct、宽街博华、航天

基金、天津启明、苏州启明、景林投资、弘达兴盛、北京启明、高林投资、长青创投、吉林道桥、宏泰伟新、金

正信达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本次发行前所持发行人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东明华创新、Wintersweet、Hillhouse、STRONG� LINK、GS� Direct、宽街博华、天津启

明、苏州启明、景林投资、北京启明、高林投资、长青创投（该十二名股东以下合称“延长锁定股东” ）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甘忠如分别签署的《关于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协议》（以下简称“锁定协议” ）

的约定：

（1）在甘忠如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不低于其当前持股总额的55%的前提下，各延长锁定股

东愿意分别将其各自当前所持发行人股份的16.91%（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在法定锁定期届满后继续

延长锁定，直至甘忠如书面通知解除延长锁定或出现锁定协议约定的其他终止锁定的情形。 延长锁定解

除后，上述股东减持发行人股份仍需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2）作为延长锁定的执行保证，如延长锁定股东在法定锁定期届满后选择减持届时仍受限于延长

锁定的标的股份， 则减持股东将其每一笔减持届时仍受限于延长锁定的标的股份所得收益的50%支付

予甘忠如（其中，STRONG� LINK的该等减持收益由明华创新向甘忠如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的减持不

应构成对锁定协议的违反。

（3）延长锁定股东就标的股份所享有的股东权利不受影响，标的股份所对应的知情权、表决权、分

红权等股东权利，由各延长锁定股东独立拥有并自行行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拟减持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拟减持股东可能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

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拟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通

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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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中止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 ）拟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庄能源”“公司” ），同时平庄能源将除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收益、

应交税费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平庄能源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且龙源电力以现金购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他下属公司持有的部分新能源业

务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一、本次交易主要进程

2021年1月15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2021年1月15日，龙源电力第四届董

事会2021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收购资产方案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

2021年6月18日，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龙源电力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

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

2021年7月23日，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龙源电力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2021年7月24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送了《内

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合并、分立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并于2021年8月2日

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211956号）。

2021年8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21195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2021年10月9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材料。

二、申请中止审查的原因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龙源电力部分用地瑕疵资产拟进行剥离，且有关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

此公司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本次交易事项。

三、本次申请中止审查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中止审查，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待龙源电力相关资产

剥离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查本次交易事项，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投资者关注

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22日


